附件5
诚信承诺书

作为申报单位法人代表，郑重声明：

本单位所提供的申报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数据真实、资料可靠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本单位严格遵守科技管理有关规定，自愿提供相关技术研发内容，均为不涉密内容，同意管理部门委托专家进行评审或现场考察。
3、如我单位有不履行上述承诺，存在科研失信行为，不良后果由我方承担，接受泰安市科技局取消本次认定结果等相应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或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